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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报党员教育培训情况的通知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按照学校党委贯彻落实《2019—2023 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

工作规划》的实施方案要求，党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

时间一般不少于 32 学时；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每年参加集中培训

和集体学习时间不少于 56 学时且至少参加 1 次集中培训；党员

领导干部除执行干部教育培训有关规定外，要带头参加所在单位

的党员教育培训。 

为进一步推动实施方案落地落实，圆满完成相关培训任务，

经研究决定，定期集中统计上报党员参加教育培训情况。现将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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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报内容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须对照学校党员教育培训实施方案

要求，梳理党支部书记、支委及普通党员参加集中培训和专题教

育培训情况，以及全体党员（预备党员）参加经常性教育培训情

况，填写《东北大学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表》（附件

1）上报学校党校。 

二、时间要求 

每年 6 月中旬和 11 月中旬两次集中统计上报。 

三、人员范围 

统计范围是全体在职党员。由党员所在党支部负责统计，各

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组织汇总。 

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与基层党组织

的各类教育培训情况纳入统计范围。 

同一个教育培训项目不能多头上报。 

流动党员和功能型党支部党员教育培训情况，由党组织关系

所在支部统计上报。 

四、相关说明 

党员教育培训情况由学校党校统一汇总整理后，作为实施方

案落实情况中期评估和全面考评的重要依据。 

各分党委只需上报工作指标完成情况。同时须建立党员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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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信息库，以支部为单位统计全体党员参训情况，由分党委统

一汇总留存（模板见附件 2），以备学校检查。 

各分党委还须要求党支部将党员参加教育培训的相关支撑

材料整理留存，以备上级党组织抽查；也可定期组织适当形式的

自查，保证党员教育培训落实到位。 

请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高度重视、精准实施，对党员参

加教育培训情况严格把关、规范上报。上交材料时请以分党委为

单位，将材料纸质版盖章交至南湖校区综合楼 1403B 党校办公

室；电子版请发送至 3234535441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东北大学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表 

      2.东北大学党员教育培训信息库（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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